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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調查結果提要分析 

  未成年子女教育係人格養成及人才培育之開端，除學校教育外，父母對於子女之課外學

習及才藝養成重視程度及投入費用日增，為掌握相關資訊，爰依幼兒園、國小、國中與高級

中等學校分年辦理「教育消費支出調查」，查填學生「繳納學校費用」與「校外學習支出」情

形，以衡量家庭培育子女之投入及趨勢變化，作為政府相關施政之參據。茲就 108 學年國民

小學學生教育消費支出重要統計結果摘要分析如下： 

一、 學生繳納學校費用 

(一) 國小學生繳納予學校之費用總額逐年增加，108 學年為 168.5 億元 

  108 學年國民小學學生繳納予學校

之費用總額為 168.5 億元，分較 104 學

年1及 101 學年增加 32.7 億元及 38.8 億

元。按繳交費用項目區分，以餐費 59.5

億元或占 35%最高，課後照顧費用 21.9

億元次之，教科書書籍費 17.8 億元再

次，雜費(僅私校學生須繳交)則為 16.9

億元。 

(二) 108 學年國小學生平均每人繳納學校之費用為 1.4 萬元，私立學校為 11.5 萬元為公立

學校 1.1 萬元之 10.6 倍 

  108 學年國民小學學生平均每人繳納學校之費用為 1.4 萬元，按公私立別觀察，公

立為 1.1 萬元，其中學習相關費用
20.5 萬元，其他費用 0.6 萬元，私立學校平均每人繳

納學校之費用達 11.5 萬元，為公立學校之 10.6 倍，其中學習相關費用 2.6 萬元，其他

費用 8.9 萬元，學習相關費用僅占 22.5%。 

  將公立學校按高人口密度都會區、一般都會區、一般鄉鎮區、原住民及偏遠地區

                                                       
1  104 學年調查費用項目不含制服費及交通費，若扣除該兩項費用，108 學年學生繳納學校之費用總額為 164.1

億元。 
2  將學生繳交學校費用項目依性質區分：課業輔導費、課後照顧費用、學藝活動社團活動費、教科書書籍費、

校外教學費及美勞材料費歸類為學習相關費用；雜費、餐費、家長會費、制服費、冷氣費及交通費等則歸類

為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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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小學生繳納學校費用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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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 層級3進行觀察，平均每人繳納學校之學習相關費用及其他費用均隨都市化程度而

增加，差異較大之費用項目包括餐費、課後照顧費用、教科書書籍費及社團活動費(後

3 項屬學習相關費用)等，原住民或偏遠地區因有相關經費補助，平均每人繳交學校費

用僅 0.5 萬元。 

二、 校外學習支出 

(一) 108 學年國小學生校外學習支出總額為 716.6 億元，其中學習類科為 549.5 億元或占

76.7%，藝文運動為 167.1 億元。 

  108 學年國小學生校外學習支出

總額為 716.6 億元，較 104 學年 601.2

億元增加 115.4 億元或 19.2%，為前述

學生繳納學校費用總額之 4.3 倍。將

108 學年校外學習支出總額按學習內

容區分，學習類科為 549.5 億元，藝文

運動則為 167.1 億元，學習類科占比由

101 學年 79.5%逐年降至 108 學年

76.7%，顯示才藝或運動習慣之養成漸

受學生家長之重視。 

                                                       
3   於學校劃分上，依學校所在地先將位於原住民地區或偏遠地區之公立學校獨立為一個層級「公立原住民及偏

遠地區」，再依 108 年底各鄉鎮市區之人口密度排序後進行劃分，位於第 3 四分位數以下者，為「公立一般鄉

鎮區」，超過第 3 四分位者，再以全國各鄉鎮市區人口密度平均值加 1 個標準差，劃分為「公立高人口密度區」

及「公立一般都會區」，再加上「私立學校」共 5 個層級進行抽樣與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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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小學生校外學習支出總額 

圖 2-1  108 學年國小學生每人繳納學校費用 圖 2-2 108 學年公立國小學生每人繳納學校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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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8 學年國小學生中，有校外學習支出者之占比為 82.9%，平均每人支出金額為 7.4 萬

元 

  108 學年全體國小學生中，有校外學習

支出者之占比(以下簡稱支出率)為 82.9%，

較 104 學年 79.6%增加 3.3 個百分點，有支

出者之平均每人支出金額亦由 6.0 萬元增至

7.4 萬元。按學習內容類別觀察，108 學年

「學習類科」支出率 75.9%，平均支出金額

為 6.2 萬元；進一步按學習型態區分4，「補

習班類科教學」及「課後照顧及課業輔導(坊間稱安親班)」之支出率均約 5 成，平均

支出金額各為 3.9 萬元及 4.9 萬元，家教支出率為 8.1%，平均支出金額達 3.0 萬元。 

  在藝文運動方面，整體支出率為 43.5%，有支出者平均每人支出金額為 3.3 萬元，

學習型態以團體或個人課程(以下稱一般課程)之支出率 33.8%較高，平均支出金額為

2.5 萬元，寒暑假國內外活動支出率為 14.4%，平均支出金額為 2.2 萬元，家教支出率

為 10.4％，平均支出金額為 2.6 萬元。 

  108 學年國小學生中，兼有學習類科及藝文運動支出者占 36.5%、4 成僅有學習類

科支出，而僅有藝文運動支出者之占比則不到 1 成，顯示學生家長普遍仍優先關注課

業學習情形。惟在家教方面，或因部分藝文運動學習項目較適合依個人程度進行個別

教學，家教支出率略高於學習類科。 

                                                       
4  學生校外學習支出可依學習內容區分為「學習類科」及「藝文運動」2 大類，其中學習類科依不同學習型態，

區分為「補習班類科教學」、「課後照護及課業輔導」及「家教」，而藝文運動亦細分為「補習班或其他協會/團

體舉辦之團體或個人課程」、「寒暑假舉辦之活動」及「家教」等 3 種學習型態。 

平均每人支出金額(萬元) 支出率(%)

圖 5 108 學年國小學生校外學習平均每人支出金額及支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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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立學校學生校外學習類科平均每人支出金額隨學校所在地之都市化程度而增加，高

人口密度都會區達 7.2 萬元 

  按公私立別觀察校外學習類科支出情形，私立國小則因有收取課業輔導費，所以

學生參加「補習班類科教學」及「課後照顧輔導」之比率偏低，惟在家教學習類科部

分，私校學生之支出率及平均支出金額均大幅高於公立學校學生；進一步觀察公立學

校各層級差異，除原住民及偏遠地區支出比率及金額較低外，高人口密度都會區、一

般都會區及一般鄉鎮區學習類科支出率均接近 8 成，但平均支出金額則差異較大，隨

都市化程度由 3.9 萬元增加至 7.2 萬元。 

(四) 私校學生校外學習藝文運動支出率達 7 成，平均每人支出金額為 6.9 萬元，明顯高於

公立學校 

  按公私立別觀察國小學生校外學習藝文運動之支出情形，私校學生之支出率為

70.3%及平均每人支出金額 6.9 萬元，均大幅高於公校學生；公立學校各層級間支出情

形則隨都市化程度增加，高人口密度都會區之學生近半數有藝文運動之學習支出，平

均支出金額為 3.6 萬元。按上課類型觀察各層級之差異，公立學校各層級支出率以一

般課程支出率較高，介於 19.4%~38.1%之間，其次為寒暑假活動的 6.4%~18.6%之間，

家教支出率皆不及 1 成 3；觀察各上課類型平均每人支出金額差距，有參加校外一般

課程或家教者，各層級平均每人支出金額介於 2 萬至 3 萬元間，參加寒暑假活動支出

金額則相對較低，介於 1.1 萬元~2.4 萬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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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08 學年國小學生學習類科平均每人支出金額及支出率─按層級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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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藝文運動項目以樂器為大宗，支出率近 4 成 

  以團體/個人課程或家教學習藝文運動者，分析其參加項目，以「樂器」之占比達

39.3%最高，「游泳」26.3%次之，「繪畫」及「球類運動」亦有 2 成以上，進一步分析

各藝文運動項目之上課類型，除了「樂器」是以 1 對 1 教學為主外，其他藝文運動項

目均以參加群體課程為大宗，占比多達 7 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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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因同一人學習同一藝文運動項目時，可能有多種上課類型，致各項占比相加超過 100%。 

圖 8 108 學年國小學生藝文運動支出率─按參加項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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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學年統計表

總計 168.5 63.4 21.9 17.8 15.0 8.6 105.1 59.5 16.9 28.6

公立 122.0 52.9 19.6 14.7 13.0 5.6 69.1 55.3 0.0 13.8

高人口密度都會區 42.7 19.1 7.1 5.5 4.9 1.5 23.6 19.1 0.0 4.6

一般都會區 47.6 20.7 8.0 5.4 5.1 2.2 27.0 22.2 0.0 4.8

一般鄉鎮區 27.4 11.5 4.0 3.3 2.5 1.6 15.9 12.4 0.0 3.6

原住民及偏遠地區 4.3 1.8 0.5 0.5 0.5 0.2 2.5 1.7 0.0 0.8

私立 46.5 10.4 2.3 3.1 2.0 3.0 36.0 4.2 16.9 14.9

單位：元

總計 14,393 5,413 1,875 1,521 1,285 732 8,980 5,086 1,447 2,447

公立 10,797 4,683 1,734 1,303 1,152 495 6,113 4,896 - 1,218

高人口密度都會區 12,522 5,589 2,092 1,610 1,443 444 6,933 5,594 - 1,339

一般都會區 11,207 4,859 1,871 1,265 1,199 525 6,348 5,224 - 1,124

一般鄉鎮區 9,667 4,044 1,408 1,168 893 575 5,623 4,365 - 1,259

原住民及偏遠地區 5,316 2,179 646 680 580 274 3,137 2,083 - 1,053

私立 114,639 25,751 5,796 7,610 5,004 7,341 88,887 10,385 41,795 36,707

其他 餐費 雜費 其他

表 1-1  國民小學學生繳納學校費用總額

單位：億元

層級別
總計

學習相關 其他費用課後照

顧費用

教科書

書籍費

學藝活動

社團活動費

說明：將學生繳交學校費用項目依性質區分：課業輔導費、課後照顧費用、學藝活動社團活動費、教科書書

　　　籍費、校外教學費及美勞材料費歸類為學習相關費用；雜費、餐費、家長會費、制服費、冷氣費及交

　　　通費等則歸類為其他費用。

其他

表 1-2  國民小學學生平均每人繳納學校費用

層級別
總計

學習相關 其他費用課後照

顧費用

教科書

書籍費

學藝活動

社團活動費
其他 餐費 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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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元

總計 716.6 549.5 241.3 279.3 28.9 167.1 99.0 37.2 30.9

公立 681.0 533.7 233.9 276.3 23.5 147.3 89.9 31.1 26.3

高人口密度都會區 257.0 196.0 84.0 102.4 9.5 61.0 35.8 15.1 10.1

一般都會區 261.5 207.4 91.7 105.8 9.9 54.0 33.0 11.9 9.2

一般鄉鎮區 141.4 113.7 50.2 60.1 3.4 27.8 18.0 3.6 6.1

原住民及偏遠地區 21.1 16.6 8.0 7.9 0.6 4.6 3.1 0.6 0.9

私立 35.6 15.8 7.4 3.0 5.4 19.8 9.1 6.1 4.6

單位：%

總計 82.9 75.9 52.6 48.7 8.1 43.5 33.8 14.4 10.4

公立 83.0 76.5 53.1 49.8 7.5 42.5 33.1 13.7 9.8

高人口密度都會區 86.6 79.6 54.2 54.6 9.6 49.8 38.1 18.6 12.1

一般都會區 84.1 78.3 55.4 48.9 8.7 42.5 33.9 14.1 8.8

一般鄉鎮區 83.6 77.2 53.0 51.5 4.4 38.6 29.7 9.4 9.9

原住民及偏遠地區 59.5 52.0 36.2 28.7 3.3 25.5 19.4 6.4 5.5

私立 82.3 58.9 39.0 16.3 25.5 70.3 53.9 32.3 24.7

單位：元

總計 73,806 61,827 39,203 49,037 30,384 32,828 24,999 22,122 25,511

公立 72,637 61,704 38,997 49,088 27,679 30,660 24,034 20,061 23,671

高人口密度都會區 87,060 72,238 45,491 55,066 29,170 35,917 27,538 23,734 24,588

一般都會區 73,139 62,337 38,929 50,950 26,938 29,885 22,924 19,842 24,437

一般鄉鎮區 59,704 51,949 33,390 41,172 26,851 25,382 21,365 13,514 21,775

原住民及偏遠地區 44,038 39,476 27,363 34,304 23,508 22,138 19,508 11,216 20,734

私立 106,678 66,282 47,025 44,705 52,543 69,377 41,505 46,549 45,926

表 2-1  國民小學學生校外學習支出總額

層級別 校外學習
學習類科 藝文運動補習班

類科教學

校外課後

照顧輔導
家教

團體或個人

課程

寒暑假活

動
家教

表 2-2  國民小學學生校外學習支出率

層級別 校外學習
學習類科 藝文運動補習班

類科教學

校外課後

照顧輔導
家教

團體或個人

課程

團體或個人

課程

寒暑假活

動
家教

寒暑假活

動
家教

表 2-3  國民小學學生有校外學習支出者之平均每人支出金額

層級別 校外學習
學習類科 藝文運動補習班

類科教學

校外課後

照顧輔導
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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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樂器 39.3 43.4 23.2 46.8

游泳 26.3 12.5 67.5 23.0

繪畫 23.0 12.6 72.3 18.7

球類運動 20.8 13.6 76.0 20.7

舞蹈 10.3 15.8 78.2 19.5

滑輪運動 8.1 20.3 73.8 15.4

技擊運動 7.9 19.8 79.1 7.5

棋藝 6.5 13.2 81.3 14.7

科學 3.2 12.6 81.9 27.1

書法 2.0 15.8 73.6 17.5

其他 7.3 12.9 73.0 16.8

說明：因同一人學習同一藝文運動項目時，可能有多種上課類型，致各項占比相加超過100%。

表 2-4  國民小學學生有藝文運動學習支出者之支出率

學習項目 支出率
家教 團體課程 個人課程

上課類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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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調查計畫概要 

一、調查目的及法令依據 

  蒐集臺閩地區 108 學年度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代收代付(辦)費用總額，及學生

校外學習支出 (包含學習類科及藝文運動)相關費用，以明瞭國民小學學生整體

教育消費支出狀況，依統計法第 3 條規定辦理本調查。 

二、調查對象 

  以臺閩地區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學校及其在學學生為調查對象，不包含以下

學校或班級： 

(一)大陸及海外地區學校。 

(二)進修學校、補校及特殊學校。 

(三)無班級、學生之學校。 

三、調查項目及調查方法 

(一)調查項目： 

調查表分為學校調查表及學生調查表(附錄三、四)，主要包含項目如下。 

1.學校調查表：學生繳納給學校的雜費及各項代收代付(辦)費用總額。 

2.學生調查表：學生校外消費支出相關費用(包含學習類科和藝文運動)。 

(二)調查方法： 

1.學校調查表：由受查學校會計人員負責線上填復調查表或填寫紙本調查表

並寄回教育部。 

2.學生調查表：由受查班級導師協助分發調查表，請受查學生之家長填表，

可透過線上填復或紙本填寫後交由班級導師集中寄回。 

四、抽樣方法 

  將學校依公、私立及學校所在鄉鎮市區進行區分，先將位於原住民地區或偏

遠地區之公立學校獨立為一個副母體「公立原住民及偏遠地區」，再依 108 年底

各鄉鎮市區之人口密度排序後進行劃分，位於第 3 四分位數以下者，為「公立一

般鄉鎮區」，超過第 3 四分位者，再以全國各鄉鎮市區人口密度平均值加 1 個標

準差，劃分為「公立高人口密度區」及「公立一般都會區」，再加上「私立學校」

共 5 個副母體。再依地區特性分為北北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宜

花東、離島地區 7 層，各層採二段式抽樣，以學校為第一段抽樣單位，校內各

年級之班級為二段抽樣單位，各段皆採簡單隨機抽樣抽出調查學校及班級，各樣

本班學生全查。 

五、實施調查期間 

109 年 4 月至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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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調查之實施 

一、調查表回收情形 

  學校調查表共寄出 338 份，由各校主計 (會計)人員進行紙本或網路填報，

回卷截止日尚未回表者由專人輔以電話催報，本次調查回表率為 100%。以回表

方式來看，其中 200 份為紙本回表(占 59.2%)，138 份為網路填表(占 40.8%)。 

  學生調查表共發出 3,712 份，委請受查班級導師轉發學生帶回給家長填寫，

並由班級導師回收調查表，共計回收 3,604 份，回收率為 97.1%，其中有效調查

表為 3,592 份，有效回表率 99.7%。 

二、實施進度 

  109 年 3 月進行前測調查，4 月寄出調查表，受查學生於 5 月中前填報回復

（由老師彙整），受查學校於 7 月中前填報回復，本處於 110 年產生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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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消費支出調查表(學校問卷)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 15 條規定｢統計調查之受查者無論為個人、住

戶、事業單位、機關或團體，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2.本調查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本表所填資料僅供整體統計分

析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 

核定機關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定文號 ： 主普管字第 1060400048 號 
調查類別 ： 指 定 統 計 調 查 
有效期間 ： 民 國 1 0 9 年 9 月 底 止 
調查週期 ： 每 4 年 定 期 按 年 調 查 

   

學校名稱：   

樣本編號：  

您好：   

教育部為瞭解就讀國小學生在教育方面之消費支出，特委託典通股份有限公司進行｢

教育消費支出調查｣，並請學校協助辦理，問卷填報資料僅供整體統計分析之用，不作其

他用途，個別資料絕對予以保密，敬請放心填答。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教育部  敬啟  

    

【注意事項】：   

1.本次係填答 108 學年上、下學期之調查資料。  

2. 如 果 您 想 使 用 網 路 填 報 ， 請 至 https://edupay.moe.gov.tw 或 教 育 部 ( 網 址 ：

www.edu.tw）首頁上方\教育資料\教育統計，左側選單之「教育消費支出調查」，點

選「2-(6)填報網址」填答。  

3.請填寫國小(或附設國小)學生總人數(不包括補校)及學生繳納費用總額(不含政府及民

間團體補助款)。   

4.各縣市學校「代收及代辦費用」科目或有差異，請按內涵相近科目一併填寫。   

5.如有疑問，歡迎電洽「典通股份有限公司」(電話：02-2331-5133 #601~604 黃小姐)

或 教 育 部 統 計 處 ( 電 話 ： 02-7736-5753 、 5755 、 5756 、 6372) 或 服 務 信 箱 ：

edupay@mail.moe.gov.tw。  

 

一 、 填 表 人 基 本 資 料  

填表人姓名  單位(處、室) 公務聯絡電話 公務電子信箱 

    

 

二、全校國小(或附設國小)學生人數(不包括國小補校)統計  

項目  人數  

國小學生總人數(不包括國小補校)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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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8 學年全校國小學生(不包括國小補校)繳納之費用總額  

請扣除政府及民間團體補助款(如就學費用優待減免)；無收費之項目，請填「0」，勿空

白。  

收費項目  上學期 (含 暑 假 期 間 之 收 費 ) 下學期 (含 寒 假 期 間 之 收 費 )

1.雜費   ※ 「公立」國小免收，請填”0”。             元              元  

2.課業輔導費              元              元  

3.課後照顧班費用              元              元  

4.(課後)學藝活動、社團活動費              元              元  

5.教科書書籍費(含簿本費)             元              元  

6.美勞材料費              元              元  

7.畢業紀念冊              元              元  

8.畢業旅行費              元              元  

9.校外教學費              元              元  

10.學生寄宿費              元              元  

11.餐費  

由 學 校 廚 房 或 向 鄰 近 學 校 搭 伙

供應餐食  
            元              元  

向 校 外 食 品 業 者 或 團 膳 業 者 訂

購餐食  
            元              元  

12.家長會費              元              元  

13.學生團體保險費              元              元  

14.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元              元  

15.制服及用品費              元              元  

16.交通費              元              元  

17.其他   

            元              元  請列舉：                        

總計 (1.雜費+2.課業輔導費…+17.其他) 
            元              元  

 

◎ 非 常 感 謝 您 提 供 資 料 ， 請 於 109 年 7 月 15 日 前 將 問 卷 寄 回 。  

14



教育消費支出調查表（學生問卷）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 15 條規定｢統計調查之受查者無論為個人、住

戶、事業單位、機關或團體，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2.本調查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本表所填資料僅供整體統計分

析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 

核 定 機 關：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 定 文 號： 主普管字第 1060400048 號 
調 查 類 別： 指 定 統 計 調 查 
有 效 期 間： 民 國 1 0 9 年 9 月 底 止 
調 查 週 期： 每 4 年 定 期 按 年 調 查 

   

學校名稱：  
 
樣本編號：  

 

親愛的家長  您好：   
教育部為瞭解就讀國小學生在教育方面之消費支出，特委託典通股份有限公司進行｢

教育消費支出調查｣，並請學校協助辦理，懇盼您撥冗配合填妥問卷，交回班級導師。問

卷填報資料僅供整體統計分析之用，不作其他用途，個別資料絕對予以保密，敬請放心填

答。  

敬祝    闔府安康  萬事如意                                   
教育部  敬啟  

 

【注意事項】：  

1.本次係 108 學年上、下學期調查，即填答 108 年 7~12 月及 109 年 1~6 月資料。 

2.如果您想使用網路填報，請至 https://edupay.moe.gov.tw 或教育部(網址：www. 

edu.tw)首頁上方\教育資料\教育統計，左側選單之「教育消費支出調查」，點 

選「2-(6)填報網址」或掃描右方之 QR code 填答。 

3.只需填就讀受查班級之貴子弟一人支出資料，其他子女的支出不需計入，一次填答 6 個月(108
年 7~12 月及 109 年 1~6 月)的支出總金額。 

4.無支出的項目，請填「0」，勿空白。 

5.如有疑問，歡迎電洽「典通股份有限公司」(電話：02-2331-5133 #601~604 黃小姐)或教育

部 統 計 處 ( 電 話 ： 02-7736-5753 、 5755 、 5756 、 6372) 或 服 務 信 箱 ：

edupay@mail.moe.gov.tw。 
 

一、108 學年受查學生(不含家中其他小孩)的校外學習支出  
1.參加補習班類科教學(含補習班開設之家教班，惟不含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坊間稱安親班)；另補習班之藝文運動

相關課程，請填在第 5 題） 

項目  108 年 7~12 月 109 年 1~6 月 補充說明  

參加全科班 補    月；共        元 補    月；共        元 1.全科班：指參加國語、英語、
數學、自然、社會等所有科目
班級。 

2.單科班：僅參加國語、英語、
數學、自然、社會、本土語
文、新住民語文、作文、珠心
算等單一類科，或是參加數
理、閱讀寫作等複合類科。 

3.月數：請填寫該期間內實際
上課的月數。  

4.平均每週花費時數：僅計算
補 習 班 部 分 ， 不 含 校 內 學
習 、 家 教 學 習 及 其 他 協 會
／團體舉辦之活動課程。  

參加單科班 補    科；共        元 補    科；共        元

2.參加補習班課程平均每週花費時數(◎包括類科學習、藝文運動、暑假

及寒假活動) 

項目  108 年 7~12 月 109 年 1~6 月 

暑/寒假期間 平均     小時 /週 (暑) 平均     小時 /週 (寒) 

學期期間 平均     小時 /週  平均     小時 /週  

3.參加校外課後照顧及課業輔導(◎如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坊間稱安親班)等） 

項目  108 年 7~12 月  109 年 1~6 月  補充說明  

安親課輔及課後照顧服務 計    月；共      元 計    月；共      元  請填寫該期間內實際參加
的月數及花費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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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聘請老師到家教學(家教)或學生到老師家上課(◎係由家長直接聘請老師教課，非透過坊間家教班） 

項目  108 年 7~12 月 109 年 1~6 月 補充說明  
學習 
類科  補     月；共        元  補     月；共        元  

月 數 ： 請 填 寫 該 期 間 內 實
際上課的月數。  

藝文 
運動 

補     項；共        元  

請勾選課程項目(可複選)： 

補     項；共        元  

請勾選課程項目(可複選)： 

1. 若 是 補 習 班 個 別 教 學 ，
請填在第 5 題各項藝文
運動之個別教學。  

2. 技 擊 運 動 係 包 括 跆 拳
道 、 空 手 道 、 柔 道 、 武
術等。  

3. 滑 輪 運 動 係 包 括 直 排
輪 、 溜 冰 、 曲 棍 球 、 滑
板等。 

□01.樂器 □02.書法 □03.繪畫 □01.樂器 □02.書法 □03.繪畫 

□04.棋藝 □05.舞蹈 □06.科學 □04.棋藝 □05.舞蹈 □06.科學 

□07.游泳 □08.技擊運動 □09.滑輪運動 □07.游泳 □08.技擊運動 □09.滑輪運動 

□10.球類運動 □97.其他：           □10.球類運動 □97.其他：           
 

5.參加校外藝文運動相關課程(◎指補習班、其他協會／團體舉辦之活動課程等，不包含學校社團及第 4 題之

家教） 

項目  108 年 7~12 月 109 年 1~6 月 

藝 
文 
運 
動 

團體 

課程 

補      項；共         元  

請勾選課程項目(可複選)： 
補      項；共         元  

請勾選課程項目(可複選)： 

□01.樂器 □02.書法 □03.繪畫 □04.棋藝 □01.樂器 □02.書法 □03.繪畫 □04.棋藝 

□05.舞蹈 □06.科學 □07.游泳 □08.技擊運動 □05.舞蹈 □06.科學 □07.游泳 □08.技擊運動

□09.滑輪運動 □10.球類運動 □97.其他：          □09.滑輪運動 □10.球類運動 □97.其他：          

個別 

教學 
(個人或小班制) 

 

補      項；共         元  

請勾選課程項目(可複選)： 
補      項；共         元  

請勾選課程項目(可複選)： 

□01.樂器 □02.書法 □03.繪畫 □04.棋藝 □01.樂器 □02.書法 □03.繪畫 □04.棋藝 

□05.舞蹈 □06.科學 □07.游泳 □08.技擊運動 □05.舞蹈 □06.科學 □07.游泳 □08.技擊運動

□09.滑輪運動 □10.球類運動 □97.其他：          □09.滑輪運動 □10.球類運動 □97.其他：          

※「技擊運動」、「滑輪運動」請參考第 4 題藝文運動課程補充說明 2、3。 
 

暑假 
寒假 
活動 

國 內 共          元  共          元  

國 外 共          元  共          元  

※非屬上述的藝文運動，僅於暑假或寒假期間參與的活動，包含夏令營／冬令營或至海外遊學。 
 

二 、 受 查 學 生 及 填 表 人 基 本 資 料  

1.受查學生姓名：                   ；  受查學生性別：□(1)男   □(2)女  

2.填表人(家長) 姓名：               ；  聯絡電話/手機：(   )              請務必填寫

與受查學生關係：  □(1)父子/父女 □(2)母子/母女 □(9)其他(請說明：              )  

填表人教育程度：  □(1)國中及以下 □(2)高中職 □(3)專科 □(4)大學 □(5)研究所及以上 

3.整體來說，請問您安排受查學生參加「校外學習課程」之動機？  

□(1)充實智能 □(2)培養興趣 □(3)上理想學校 □(4)其他           □(5)沒參加 

4.整體來說，請問您對受查學生「校外學習成效」之滿意度？  

□(1)非常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非常不滿意 
□(5)沒參加/無意見 

5.整體來說，請問您認為「學生校外學習」有沒有需要？  

□(1)非常有需要 □(2)還算有需要 □(3)不太有需要 □(4)完全不需要 □(5)無意見 

◎ 最後請檢查填答(含基本資料)是否有遺漏？非常感謝您提供寶貴的資料 ! 請將問卷交回班級

導師統一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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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名詞解釋及分析方法 

 一、名詞定義 

(一)學生繳納學校費用 

 學生繳納學校費用 

包含雜費及學校代收代付(辦)費。 

(二)校外學習支出金額 

 「學習類科」支出 

包含「補習班類科教學」、「校外課後照顧/課業輔導」及「家教學習類科」支出 

 「藝文運動」支出 

包含「團體/個人課程藝文運動」、「家教藝文運動」及「國內外寒/暑假活動」支出。 

(三)有校外學習支出之學生人數所占比率(以下簡稱校外學習支出率) 

 「校外學習」支出率 

「補習班類科教學」、「校外課後照顧/課業輔導」、「家教」、「團體/個人課程藝文運

動」、「國內外寒/暑假活動」至少參加一項之學生數÷總學生數 100%。 

 學習類科支出率 

「補習班類科教學」、「校外課後照顧/課業輔導」或「家教學習類科」至少參加一項

之學生數÷總學生數100%。 

 藝文運動支出率 

「家教藝文運動」、「團體/個人課程藝文運動」或「國內外寒/暑假活動」至少參加

一項之學生數÷總學生數100%。 

二、分析方法 

(一)極端值以合理平均值取代 

  將原始資料之支出金額高於「中位數+ 2 倍標準差」者視為「極端值」，

推估時「極端值」以「合理平均值」(中位數+2 倍標準差)取代，產生設算後

樣本供推估使用。 

(二)資料加權 

  學校、學生問卷樣本加權均採 Raking 法，針對公私立層級別變數分別進

行加權。 

(三)支出總額推估 

1.平均每人支出=樣本平均每人支出 

2.支出總額=樣本平均每人支出母體人數 

3.有支出者平均每人支出=樣本支出總額÷有支出樣本人數 

17



 



 




	封底
	空白頁面




